
各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修订后的《青岛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青岛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印发青岛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暂行规则的通知》（青建办字〔2024〕81 号）同时废

止。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 7 月 25 日 

 

 

青岛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规则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水平，严格落实施工扬尘防治“六项措施”要求，切实保障环境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按照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技术规程》（DB37/T5252—2023）、《房屋建筑施工扬

尘防治措施标准化指导图集》及《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标准化管理图集》等要求，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一、适用范围 

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含轨道交通）、房屋拆除等建设工程的扬尘防治检查应遵循本规则。 

二、评分方法 

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应使用《建设工程施工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表》（以下简称《评分表》，见附件 1），

根据表内的 12 大项、24 小项标准要求，对项目现场实际情况逐项评分，项目实得分值为各评分项所得分

值之和，满分分值为 100 分。 

部分评分项因工序原因不具备检查条件的，例如现场未进行土方施工或渣土运输以及拆除工程不做路面硬



化要求等，对应评分项计满分分值。 

三、评分要求 

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扬尘防治管理人员应每日检查工地扬尘措施落实情况，填写《评分表》。施工单位项目

经理应每周组织扬尘防治管理人员、分包单位负责人等有关人员开展不少于 1 次的扬尘防治专项检查。 

各区（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组织开展的各类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均应使用《评分

表》，评分时须至少两名监督检查人员同时在场，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原则上，各区（市）每月

对辖区内全部建设工程开展不少于 1 轮次扬尘防治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过随机抽查、定期巡查以及会同市综合执法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在全市抽选建设项

目进行扬尘防治情况检查评分，并督导区（市）相关工作落实推进情况。 

四、评分结果运用 

（一）项目自查评分结果运用 

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扬尘防治管理人员自查发现评分低于 100 分的，应对发现的扬尘隐患问题下达书面整

改。项目部须定人、定时间、定措施整改，经扬尘防治管理人员复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监理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情况的日常检查巡查，对发现施工单位有违反扬尘防治要求或者未按本

规则开展自查评分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予以整改。拒不改正的，要求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以及工

程所在地建设工程扬尘防治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 

（二）监督检查评分结果运用 

1.各区（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要结合检查评分情况，对辖区内建设工程扬尘防治工作

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 

（1）对于监督检查评分低于 100 分的，监督检查人员应使用《建设工程扬尘防治问题整改通知单》（以下

简称《整改通知单》，见附件 2），向项目部下达书面限期整改。 

（2）对于连续 3 次监督检查评分为 100 分的，可适当减少监督检查频次。 



（3）对于监督检查评分在 90 分-100 分的，应督促全面整改到位，并增加监督检查频次，防止扬尘污染问

题反弹。 

（4）评分低于 90 分或未按照《整改通知单》整改到位的，按照情节轻重依法依规采取停工整改、警示约

谈、通报批评、信用惩戒、移交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处置。 

2.各区（市）应每月通报辖区内各施工企业承揽的所有建设项目平均检查分数，对于平均分数低于 90 分的，

约谈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督促企业自觉履行治理责任、严格执行治理措施。 

3.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每季度通报市级检查的各区（市）建设项目平均分数，对分数排名靠后区（市）实施重

点督导检查。 

五、资料建档 

（一）监督检查使用的《评分表》及《整改通知单》一式两份，编号后由主管部门和被检项目分别存档，主

管部门应按年度建立档案专卷保存《评分表》《整改通知单》及整改回复，保存期限为 3 年。 

（二）各建设项目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安排专人建立扬尘防治资料专卷，设置单独档案盒存放备查，保存日常

自检及主管部门检查《评分表》《整改通知单》和整改落实回复等资料，保存截止时间为工程验收交付。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调度。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统筹指导全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工作。各区（市）具体负

责属地内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工作。各区（市）、各有关单位要全面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长效机制，扎实推进本评分规则落实落细，为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保障。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区（市）、各有关单位要对检查发现存在的扬尘问题或潜在扬尘隐患建设工程，及

时下发《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到位；对存在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形成高压震慑。 

（三）做好总结分析。各区（市）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扬尘防治检查评分工作成效及时总结分析，对工作中

的薄弱环节、重点难点问题强化督导整改，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工作抓出实效。要加强工作成果运用，



挖掘先进经验，打造示范标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扬尘污染整治成果。 

  

附件：1.建设工程施工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表.docx 

          2.扬尘防治问题整改通知单.docx 

 

http://www.qingdao.gov.cn/zwgk/xxgk/cxjs/gkml/gwfg/202507/P020250725575456439334.docx
http://www.qingdao.gov.cn/zwgk/xxgk/cxjs/gkml/gwfg/202507/P02025072557545653208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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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建设工程施工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表 

项目名称  形象进度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评分 

项目 
序号 评  分  标  准 

应得

分数 

扣减

分数 

实得

分数 

责任落

实 

1 

施工单位承担施工扬尘防治主体责任，应建立以项目经

理为第一责任人的扬尘防治体系，明确各级、各工序扬尘污

染防治责任人。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施工企业应在

施工现场配备专(兼)职扬尘防治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检查施

工现场扬尘措施落实情况。落实不到位扣 5 分。□（本项未

扣分请打√，本项扣分打×，余同） 5   

2 

在工地大门口显著位置设置扬尘防治公示牌，明确各责

任主体扬尘管理负责人，公布扬尘污染监督举报电话，接受

社会和舆论监督。未设置公示牌或设置位置不规范扣 5 分，

公示信息应符合《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技术规程》

附录 A、附录 B有关要求，信息不全扣 2分。□ 

工地围

挡 

3 

设置连续封闭式硬质围挡。未设置围挡扣 10分，围挡不

连续的每处扣 5 分。围挡设置应符合《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

扬尘防治技术规程》《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措施标准

化指导图集》及《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标

准化管理图集》等有关要求。□ 

10   

4 

围挡高度、底座、顶端喷淋应符合标准要求。 

（1）市区主要路段建筑工地的围挡高度不低于 2.5m，

一般道路的围挡高度不低于 1.8m，且应符合有关部门的最新

要求。围挡高度不符合要求扣 5分。□ 

（2）围挡底部应与基础或路面贴合严密，围挡基础应采

用砖基础或现浇混凝土基础等形式，亦可采用预制成品底座，

基底应平整、夯实。围挡底部或基础做法不符合的扣 5 分。

□ 

（3）围挡顶端应设置喷雾系统，喷射水雾的方向应朝向

施工现场，沿工地四周围挡连续设置，每隔 4m设置不少于一

组的喷头。未设置围挡喷雾或未规范开启扣 5 分，间距不符

合要求扣 3分，喷头损坏未及时维修的每处扣 1分。□ 

5 围挡保持整洁、美观。落实不到位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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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硬

化 

6 

施工现场出入口地面、主要道路应硬化处理。短期使用

的临时性道路应采取铺设砾石、预制混凝土块或者钢板等措

施硬化，其中基坑坡道应优先选择铺设砾石措施硬化，坡道

两侧根据现场实际支护加固或苫盖。主要道路或临时道路未

硬化扣 10分。□ 

10   

7 

硬化路面应保持清洁，现场应配备洒水车等降尘设施。 

（1）施工现场应保持硬化路面清洁，无明显积土浮尘。

落实不到位扣 3分。□ 

（2）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需要配备洒水车、清扫车、高

压水枪等机械设备，安排人员每天定时洒水清扫路面。落实

不到位扣 5分。□ 

车辆冲

洗 

8 

施工现场车辆主要出入口应规范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未
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扣 10分。□ 

（1）冲洗平台应设置于出入口内侧，长度不宜小于 9m，
宽度不应小于 4m。洗车平台设置不符合要求或规格不符合要
求且未设置辅助冲洗设备扣 5分。□ 

（2）冲洗平台周边应设排水沟，排水沟应与三级沉淀池
相连。落实不到位扣 5分。□ 

（3）洗车污水应经三级沉淀。严禁将未沉淀污水直接排
入市政管网或排放到城市道路。落实不到位扣 10分。□ 

（4）沉淀池、排水沟应定人定期清理淤积物，避免因阻
塞造成污水满溢。沉淀物严禁直接清运或倾倒市政管网，宜
采取晾晒、密闭运输等处理措施。沉淀池出水口应设置格栅
阻隔异物。落实不到位扣 5分。□ 

（5）现场出入口场地狭小，无法设置洗车平台的，应在
出入口设置专门的洗车区域，配备不少于两台高压水枪对车
辆进行冲洗，车辆冲洗不到位污染大门两侧市政道路的扣 10
分。□ 

10   

9 

施工单位应安排专人负责车辆冲洗。车辆冲洗应达到车

体整洁可见本色、车轮干净可见轮毂、不带泥污上路的效果。

未设置专人冲洗扣 5 分，车辆冲洗不到位污染大门两侧市政

道路的扣 10分。□ 

土石方

湿法作

业 

10 

土石方施工现场应配备雾炮、喷淋等降尘设施。施工作

业时，雾炮配备数量应与开挖土方规模相适应。雾炮喷雾有

效面积应能够覆盖土方施工作业面，非土方施工作业面必须

苫盖到位。未采取有效降尘措施或非土方施工作业面苫盖不

到位扣 10分，雾炮数量不足抑尘效果较差的扣 5分。□ 
10   

11 
施工现场用作回填的土方，应集中堆放，采取覆盖、绿

化等防尘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5分。□ 

裸土及

产尘物

料覆盖 

12 

（1）施工现场裸露场地应采取覆盖防尘网、铺装、硬化、

绿化等防尘降尘措施，防止起尘。防尘网规格应不低于 6 针

3线 5扣，且每平方米重量不低于 30g。 

（2）施工作业期间，除因施工需求必须暴露裸土区域外，

其他非动土作业面裸露土地必须保持上述防尘降尘措施，施

工过程中途停班及施工结束后立即对暴露区域进行苫盖。 

（3）裸土覆盖不到位或防尘网不符合要求扣 10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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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场产尘物料应按要求存放。 
（1）涂料、油漆存放应设置密闭存储室单独存放，并做

好防火措施。管道、配件等喷涂作业应在密闭房间进行，并
采取相应的人员防护措施。严禁露天喷涂脚手架管等配件。
落实不到位扣 2分。□ 

（2）建筑施工现场应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减少
扬尘污染。因场地、条件限制等特殊情形确需现场搅拌的，
应搭建封闭式搅拌防护棚。落实不到位扣 5分。□ 

（3）现场储存水泥、袋装预拌砂浆等产尘物料，应放置
于密闭仓库内;使用储罐式散装水泥或干混砂浆，储罐下部应
采取封闭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3分。□ 

（4）楼层内产尘物料应覆盖严密。产尘作业应采取防尘
降尘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2分。□ 

14 

配套管网、园林绿化、临时道路破除、临时设施拆除等
施工阶段，应在施工操作面采取洒水、喷雾等降尘措施。每
日工作完毕，施工单位应将工作面、裸土及未能及时清运的
建筑垃圾等严密覆盖。落实不到位扣 5分。□ 

非道路

移动机

械 

15 

施工现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须符合国家、省关于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环保规定要求。无环保标识等不满足环保要
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严禁进入施工现场。落实不到位扣 5
分。□ 

5   

建筑垃

圾处置 

16 

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清运建筑垃圾时应做好洒水降尘
等措施。不能及时清运的，应集中堆放，采取覆盖防尘网等
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5分。□ 

5   

17 

楼层内积尘清扫应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垃圾应集中装袋
堆放，高层建筑应搭设封闭式垃圾道、封闭式容器或装袋清
运严禁高空抛洒。落实不到位扣 5分。□ 

渣土运

输 
18 

渣土运输车辆必须采取全密闭措施，装车高度不得高出
车厢挡板，不得沿途飞扬、撒漏。 

1.建筑垃圾运输未在委托合同中明确运输单位扬尘污染
防治责任，扣 2分。□ 

2.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营运输手续、证件不齐全（含备
案地址与实际运输地址不一致），每辆扣 2分，该条扣分超出
此项应得分数则于总分内扣除。□ 

3.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出场时未采取严格的密封密闭措
施，每辆扣 2 分，该条扣分超出此项应得分数则于总分内扣
除。□ 

10   

扬尘在

线监测

与视频

监控 

19 

施工现场应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
备，并与主管部门监管平台联网。未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
扣 10分，未接入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扣 5分。□ 

（1）扬尘在线监测应在开工前完成安装及调试工作，明
确专人负责，定期维护保养，确保施工期间系统的各项功能
正常。落实不到位扣 5分。□ 

（2）在线监测点设置数量应按照施工场地占地面积确
定。占地面积小于 1万平方米设置不少于 1个监测点，面积
1万~2万平方米设置不少于 2个监测点，面积大于 2万平方
米设置不少于 3个监测点。每缺少一个监控点位扣 3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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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施工现场应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规定安装视频监控，并与
主管部门监管平台联网。未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扣 10分，未接
入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扣 5分。□ 

（1）视频监控应在开工前完成安装及调试工作，明确专
人负责，定期维护保养，确保施工期间系统的各项功能正常。
落实不到位扣 5分。□ 

（2）视频监控应重点监控出入口、洗车台、作业区、塔
吊、围挡四角等部位，洗车台、主要施工作业区和塔吊上至
少各安装 1个，满足施工现场全覆盖、无盲区、24小时全时
段监控要求。每缺少一个监控点位扣 3分。□ 

（3）视频监控点数量应根据工程建筑面积确定，面积小
于 5 万平方米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控点，面积 5 万~10 万平方
米设置不少于 5个监控点，面积大于 10万平方米设置不少于
8个监控点。每缺少一个监控点位扣 3分。□ 

检查情

况 

21 

施工单位扬尘防治管理人员应每天检查工地扬尘措施落
实情况，填写《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检查评分表》（本表）。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应每周组织扬尘防治管理人员、分包单位
负责人等有关人员进行不少于 1 次的扬尘防治专项检查，检
查中发现的扬尘污染问题应下达整改通知单。落实不到位扣
5分。□ 

10   

22 

监理单位应加强对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情况的日常检查巡
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防治方案各项防治措施，监理单
位发现施工单位有违反扬尘防治要求或者未按专项方案落实
扬尘防治措施的行为，应当要求施工单位予以整改并下发整
改通知单。落实不到位扣 5分。□ 

23 
属地主管部门检查及整改落实情况。属地主管检查发现

扬尘污染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单，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完成并
回复。落实不到位扣 5分。□ 

资料管

理 
24 

（1）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如实记录施工现场扬尘防治
检查情况,记录内容应真实可靠，具有可追溯性。落实不到位
扣 5分。□ 

（2）施工现场应齐备施工扬尘防治有关技术资料，落实
不到位扣 2分□。至少包括： 

1.《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技术规程》
(DB37T5252-2023FDIS)； 

2.《山东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措施标准化指导图
集》； 

3.市政公用工程还应包括《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现
场安全文明标准化管理图集》。 

检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扬尘防治负责人随机提问 2 条
以上《图集》或《规程》中有关要求，回答不准确扣 2 分。
□ 

（3）施工、监理单位应建立扬尘防治资料专卷，现场资
料不全、不实的扣 5分。□ 

施工单位专卷应包括以下资料： 
1.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专项方案； 
2.扬尘防治技术交底； 
3.每日现场检查情况（本表）； 
4.主管部门下达的检查表（本表）、扬尘防治问题整改通

知单及整改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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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道路移动机械出入登记台账； 
6.渣土运输车辆出场冲洗台账及洗车机沉淀池淤积物清

理记录； 
7.扬尘监测仪定期维护保养及校准记录及视频监控维护

保养记录； 
8.主管部门下发的有关扬尘整治文件。 
监理单位专卷应包括以下资料： 
1.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检查记录及现场照片； 
2.监理工程师整改通知单； 
3.施工单位问题整改报告（应附清晰整改照片）； 
4.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检查表。 

评分分数 100分   

备注：1.扣分不得出现小数，扣分原因应在对应项检查内容里标记或简要注释。 

2.除评分项内有明确额外扣分要求外，其余项扣除分值不超过该项应得分。 

3.部分评分项因工序原因不具备检查条件的，对应评分项计满分分值。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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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扬尘防治问题整改通知单 

                               NO. 

项目名称  形象进度  

工程地点  检查时间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须

整

改

的

问

题 

 

备

注 

各参建责任主体对上述存在问题认真整改，__日内将整改报告上报复查，逾

期不整改，将依法处理。 

以下为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栏 

施工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备注：整改通知单由各区（市）自行印制并编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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